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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注意事項 

一、 為使技能檢定更具公平及公正起見，本資料由術科辦理單位於檢定前二星期

寄發各應檢人員參考。 

二、 檢定當日如遇颱風或天災不可抗拒事故時，應依當地縣市政府發布公務員上

班與否決定檢定是否舉行。 

三、 檢定時，應檢人請攜帶自備工具（請參考應檢人員自備工具表）。 

四、 應檢人員個人裝束規定：穿工作鞋、著棉質長袖工作服，頭戴安全帽。 

五、 應檢人員之身心狀況不佳時，應自行衡量體能狀況是否放棄參加檢定。 

六、 應檢人員之工作安全應自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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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應檢人員須知 

本須知應檢人員於檢定前應先行閱讀，以了解術科檢定之一般規定及各試題應注

意事項。 

一、 一般規定： 

(一) 本應檢人員須知依「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三條第二款之規

定訂定之。 

(二) 應檢人員於檢定時，應遵守本須知之規定事項。 

(三) 應檢人員必須攜帶身分證、測驗通知單依照排定之日期、時間及地點

準時參加術科檢定。 

(四) 應檢人員應按時進場，檢定報到截止時間後 15 分鐘，即不准進場。 

(五) 應檢人員之檢定號碼，由主辦單位編排應檢人員須熟記。 

(六) 各試題應檢人員編組，詳如應檢人員編組說明。 

(七) 應考成績每題均為 60 分(含)以上為及格，任何一題不滿 60 分(不含)

為不及格。 

(八) 應檢人員應自備隨身工具，詳如「應檢人員自備工具表」。 

(九) 應檢人員應由監評委員帶領進入試場後，即自行核對檢定位置。 

(十) 檢定使用之材料一律由辦理單位統一供應，不得使用自備材料。 

(十一) 每一試題檢定前，應檢人員應核對材料及工具。如有短缺或不符及

其工具試運轉不正常時，應經監評委員同意後調換，檢定開始後則

不予處理。（注意：應檢人員於檢定結束要離開考場前，必須將工

具點交給管理人員） 

(十二) 每一試題當評審長（或監評委員）吹哨（或發號令）宣布開始後，

應檢人員才可開始操作。 

(十三) 考場內所供應之機具設備應小心使用，如因使用不當而損壞者，予

以扣分，故意毀壞者，以「不及格」論，且須照價賠償。 

(十四) 操作或施做不當而損壞器材，造成缺料情形者，不予補充器材。且

不得使用自備之器材或向他人商借器材，一經發現以「不及格」論。 

(十五) 檢定進行中，使用之工具及材料等應放置整齊。 

(十六) 檢定進行中，應隨時注意安全，保持環境衛生。 

(十七) 未注意工作安全，釀成災害者以「不及格」論。 

(十八) 代人製作或請人製作者，均以「不及格」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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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應檢人員須在檢定位置操作，如擅自變換位置，經勸告仍不理者，

以「不及格」論。 

(二十) 檢定進行中除試題一及試題三外，其他試題禁止參閱相關資料。 

(二十一) 檢定時間終止，於評審長（或監評委員）吹哨（或發號令）宣

布「檢定時間結束」，應檢人員應即停止操作，若尚未完成者，

則為不及格。 

(二十二) 應檢人員不得藉故要求延長檢定時間。 

(二十三) 檢定進行中途自願放棄或在規定時間內未完成或逾時交件者，

均以「不及格」論。 

(二十四) 檢定後之成品或未完成品等料件，不論是否及格，考生均不得

要求取回。 

(二十五) 逾時交件、或未完成品、或已經評審完畢之成品，皆不予保存。 

(二十六) 凡不遵守檢定規定，經勸導無效者，概以「不及格」論。 

(二十七) 檢定完畢離開考場前，須將場地整理清潔，並繳回檢定識別編

號證。 

(二十八) 試場內外如發現有擾亂考試秩序，或影響考試信譽等情事，其

情節重大者，得移送法辦。 

(二十九) 其他未盡事宜，除依考試院訂頒之試場規則辦理外，由各該考

區負責人處理之。 

 

二、 各試題注意事項： 

各試題應注意事項已註明於試題內，應檢人員須詳細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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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應檢人員編組說明及檢定場地配置 

一、 應檢人員編組 

(一) 輸電地下電纜裝修丙級技術士技能術科檢定共分四組四站同時進

行，每組每站須輪流檢定，每天應檢名額以 48 名為原則。 

(二) 應檢人員之檢定編號及編組由辦理單位編排決定，其分四組，每

組 12 名。 

(三) 經編號及編組後，不得任意更換。 

(四) 站別、組別及應檢人編號如下： 

站  別  組 別 檢 人 編 號

A 01、02、03、04 

B 05、06、07、08 
第一站 

(試題一及試題二) 
第一組

C 09、10、11、12 

A 13、14、15、16 

B 17、18、19、20 
第二站 

(試題三) 第二組

C 21、22、23、24 

第三站 
(試題四) 第三組 25、26、27、28、29、30、 

31、32、33、34、35、36 

A 37、38、39、40、41、42 第四站 
(試題五) 第四組

B 43、44、45、46、47、48 

 



輸電地下電纜丙級參考資料 

 5

二、 檢定場地配置 

(一) 室內檢定場地 

本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每一應檢人員須考五個試題；其共分四站，

每站依檢定程序輪流檢定。為配合各站同時進行檢定，除試題五(第四站)
於室外舉辦外，其餘原則上均於室內舉辦。 

室內檢定場地之設置參考如下： 

1. 第一站試題一及第二站試題三之檢定須使用工作台，每一工作台將分配

二位應檢人員。工作台之排列及應檢人員之工作位置，參考下列平面配

置圖： 

 

 

 

 

 

 

 

 

 

 

 

2. 第一站試題二之檢定，不需使用工作台，在該站試題一工作位置附近之

地板上施作即可。 

3. 第三站試題四之檢定，不需使用工作台，其檢定場所之空間至少為 4.7M
×2.8M，其四周需有遮蔽（高度約為 1.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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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室外檢定場地 

第四站(試題五)之檢定場地在室外，其設置平面圖參考如下： 

 

 

肆、  

伍、  

陸、  

柒、  

捌、  

玖、  

壹拾、  

壹拾壹、  

壹拾貳、  

註：本圖所示應檢人員編號為第一場，其他場次之安排另詳第伍章之「檢定程序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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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應檢人員自備工具表 

工 具 名 稱 規     格 單 位 數 量 備     註 

安 全 帽 盔型電氣用 頂 1 各試題均須戴 

口 罩  只 1 使用電鋸及鉛工處理時
均須戴 

護 目 鏡  只 1 使用電鋸時須戴 

活 動 板 手 12 吋 支 1 試題三及試題四用 

鋼 絲 鉗 8 吋 支 1 試題二用 

折 尺 或 捲 尺 3 公尺或 5 公尺 只 1 試題一、二及三用 

棉 紗 手 套 電工用短型 雙 1 各試題須用 

美 工 刀  把 1 試題一用 

鐵 鎚 1.5 P 支 1 試題二用 

電 工 刀  把 1 試題三用 

直 徑 尺  只 1 試題一及試題二用 

註：辦理單位所提供試題一及三用之電鋸如應檢人員認為使用自己的較習慣，則可以

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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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定程序說明 

時間 程    序 

07:30 
│ 

08:00 
應檢人員報到，發檢定編號及識別證。 

08:00 
│ 

08:15 
點名、核對相片與證件，宣佈有關注意事項及介紹檢定環境 

 第一站(試題一及二) 第二站(試題三) 第三站(試題四) 第四站(試題五) 

第一組 第二組 第四組 

A B C A B C 
第三組 

A B 

01 05 09 13 17 21 25 29 33 37 40 43 46

02 06 10 14 18 22 26 30 34 38 41 44 47

03 07 11 15 19 23 27 31 35 39 42 45 48

8:15 
│ 

9:45 
第一場 

04 08 12 16 20 24 28 32 36     

第二組 第三組 第一組 

A B C A B C 
第四組 

A B 

13 17 21 25 29 33 37 41 45 01 04 07 10

14 18 22 26 30 34 38 42 46 02 05 08 11

15 19 23 27 31 35 39 43 47 03 06 09 12

10:00 
│ 

11:30 
第二場 

16 20 24 28 32 36 40 44 48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二組 

A B C A B C 
第一組 

A B 

25 29 33 37 41 45 01 05 09 13 16 19 22

26 30 34 38 42 46 02 06 10 14 17 20 23

27 31 35 39 43 47 03 07 11 15 18 21 24

13:30 
│ 

15:00 
第三場 

28 32 36 40 44 48 04 0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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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 第一組 第三組 

A B C A B C 
第二組 

A B 

37 41 45 01 05 09 13 17 21 25 28 31 34

38 42 46 02 06 10 14 18 22 26 29 32 35

39 43 47 03 07 11 15 19 23 27 30 33 36

15:15 
│ 

16:45 
第四場 

40 44 48 04 08 12 16 20 24     

註：1.欄內所標示之阿拉伯數字為應檢人員之檢定編號。 

    2.每站交換後，於檢定前監評人員應重新核對應檢人員身分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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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檢定試題 

一、 第一站（試題一）：交連 PE 電纜切斷及防水處理（168-900301） 

（一） 圖說： 

 

 

 

 

 

 

 

 

 

 

 

 

 

 

 

 

 

 

 

 

 

 

 

 

 

 

 

固定於工作台範圍



輸電地下電纜丙級參考資料 

 11

 
(二)實作時間：30 分鐘 
(三)檢定用機具設備：(一人需用數量，由辦理單位提供) 

項目 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備註 

1 電鋸 手提式單相 AC 110V
0.35KW 

台 1 可使用自備 

2 游標卡尺 長腳 支 1  

3 電纜支持架 如附圖二 支 1  

4 工作台 如附圖一 組 1 二人合用一組

5 墊腳箱 20 cm 高 只 1  

(四)檢定用材料：(一人需求量；由辦理單位提供) 

項目 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備註 

1 交連 PE 電纜 69KV 1000mm2 條 1 

長度至少 1.6 公尺，其兩端之切

斷面須塗顏色做記號。欲施作

之一側，若其切斷面非垂直或

不整齊時，辦理單位須使用 PVC

膠帶纏繞作為垂直基準線。 

2 PVC 封套 
適用於 69KV 1000mm2 

XLPE Cable 
封套長 100mm 

只 1  

3 自融性膠帶 Putty Tape 
3×30×1500mm 卷 1 電纜切斷面及封套密封用 

4 自融性防水膠帶 1mm×40mm×10M 卷 1  

5 PVC 膠帶 0.16mm×38mm×20M 卷 1  

6 砂 紙 帶 粒度#120 公尺 1  

7 藥 用 酒 精 500 c.c 瓶 1 拭擦石墨粉用 

8 P V C 膠 帶 0.2mm×19mm×10M 
(黃色) 卷 1 記號用 

9 抹     布  公斤 0.2  

10 帆 布 袋 150×150×250mm 只 1 裝電纜切塊用 

11 自 粘 貼 紙 34×73mm 張 3 寫明號碼貼於成品、電纜切塊

及帆布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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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定說明： 

1. 本試題應檢人員為 12 人時將分 A 、B 及 C 三小組同時進行檢定，應檢人

員須依下列作業程序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施作： 

(1) 切斷電纜 

a. 將固定工作台上之 69KV 1000mm2 交連 PE 電纜試樣距其末端或基

準線 150mm 處以 PVC 膠帶包紮做切斷記號。 

b. 將電纜支持架放置於電纜末端後以電鋸垂直鋸斷。 

c. 次將所切斷之電纜塊以備妥之自粘貼紙貼於其被覆上，然後裝入帆

布袋內。 

(2) 磨除電纜被覆上之石墨層 

a. 距電纜新切斷點末端 80mm 處以 PVC 膠帶捲紮兩條相距 180mm 之

平行線。 

b. 將此平行線圓周範圍內電纜被覆之石墨層以粒度#120 之砂紙帶磨

除，然後以抹布沾酒精將該處之石墨粉屑拭擦乾淨，如圖說（3）所

示。 

(3) 套 PVC 封套 

a. 先以清潔抹布將電纜切斷面拭擦乾淨，之後以自融性膠帶(Putty 

Tape)覆蓋其切斷面。 

b. 將 PVC 封套套於電纜末端直至底部，如圖說(4)所示。 

(4) 防水處理 

a. 先於 PVC 封套套口邊緣與電纜被覆處使用自融性膠帶包紮壓緊，

如圖說(5)所示。 

b. 以 PVC 封套口邊緣為中心向兩端各 75mm 處之範圍使用防水膠帶 

以 1/2 重疊度纏繞之，使其形狀如圖(6)所示。 

 

 



輸電地下電纜丙級參考資料 

 13

c. 最後於中心各距 80mm 處之範圍使用 PVＣ膠帶 2 層以 1/2 重疊度纏

繞於最上層。 

d. 電纜於防水處理完成後將備妥之自粘貼紙貼於其上端之被覆上。 

2. 應檢人員於施作完成後須將電纜成品及裝電纜切塊之帆布袋放置於自己工

作台上，次將自己工作範圍整理乾淨，留置所剩餘之材料。 

將垃圾放入清潔袋，及將借用之機具歸位，並排列整齊後，即向監評人員報”

好”，待監評人員認可後，則本項工作完成。 

3. 評審項目及扣分標準另詳檢定評審表。 

4. 扣分合計 41 分(含)以上為不及格。 

(六)注意事項： 

1. 開始及終止時間，以監評委員號令為標準。檢定時間終止時，如尚未完成作

業，則視為時間內未完成作業。 

2. 檢定開始前應檢人員應確實清點材料有無短少及試運轉工具設備有否正

常。如有異常，應即向監評人員要求補足或更換，否則除有特殊情形外不予

受理。 

3. 操作電鋸時不得傷及電纜被覆表面。 

4. 應檢人員之工作安全應自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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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站（試題二）：鋼絲繩拉圈製作（168-900302） 

(一) 圖說 

 
 
 
 
 
 
 
 
 
 
 

(二)實作時間：20 分鐘 

(三)檢定用工具：(一人需求數量，由主辦單位提供) 

項目 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備註 

1 鋼纜剪 30 吋 支 1  

2 螺絲起子 一字型 8 吋 支 1  

(四)檢定用材料：(一人需求數量，由主辦單位提供) 

項目 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備註 

1 鋼絲繩 1/2 吋ψ×2.5M 條 1 若一端已做拉圈時須於其上以顏色做記號

2 自黏貼紙 34×73mm 張 1 寫明號碼貼於電纜用 

 

(五)檢定說明： 

1. 本試題應檢人員為 12 人時將分 A、B 及 C 三小組同時進行檢定，應檢人員

於指定工作區將 1/2 吋
ψ
鋼絲繩之一端製作成如本頁圖說所示之拉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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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檢人員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製作。當成品完成後以備妥之自粘貼紙貼於其

拉圈上，即向監評人員報”好”，則本項工作完成。 

3. 製作成品標準：拉圈長度 140~160mm(外邊緣至內圈交叉點之距離)；單股繩

須包心；單股須絞疊 4 圈；每股絞疊無鬆散或絞疊不順；絞疊完成後每股之

素線尾端留 15~25mm，並修剪整齊。 

4. 評審項目及扣分標準另詳檢定評審表。 

5. 扣分合計 41 分(含)以上為不及格。 

 

(六)注意事項： 

1. 開始及終止時間，以監評委員號令為準，實作時間終止時，經施號令應

即停止作業，違者視同時間內未完成作業。 

2. 檢定未開始前，應檢人員不可在鋼絲繩及地面上做任何記號。 

3. 除辦理單位提供之工具及應檢人員自備工具表所列之工具外，其他工具

一律禁止使用。 

4. 作業完成後，成品、工具及其他物件需排列整齊。 

5. 成品若有不規則彎曲時，得以鐵鎚整修。 

6. 應檢人員之工作安全應自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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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站（試題三）：充油電纜切斷及基層鉛工（168-900303） 

(一)圖說： 
 
 
 
 
 
 
 
 
 
 
 
 
 
 
 
 
 
 
 
 
 
 
 
 
 
 
 
 
 
 
 
 
 
 
 
 
 
 
 

固 定 於 工 作 台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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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作時間：60 分鐘 

(三)檢定用機具設備：(一人需求數量，由辦理單位提供) 

項目 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備註 

1 電動鋸 
手提式單相 AC 110V 

0.35KW 
台 1 應檢人員可自備 

2 瓦斯噴火器  組 1  

3 游標卡尺  支 1  

4 鉛工用工作盤 不銹鋼 450×600×100(深)mm 只 1  

5 水桶 鋁製中型 只 1 盛絕緣油用 
6 工作台 如附圖一 組 1 二人共用一組 
7 電纜支持架 如附圖二 支 1  
8 墊腳箱 20 cm 高 只 1  

(四)檢定用材料：(一人需求數量，由辦理單位提供) 

項目 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備註 

1 充油電纜 161KV 4000MCM 條 1 

每條長度至少 1.5M，其兩端

之切斷面須塗顏色做記號。欲

施作之一側，若其切斷面非垂

直或不整齊時，辦理單位須使

用 PVC 膠帶纏繞作為垂直基

準線。 

2 鉛 焊 條 鉛 63%；錫 37% 公斤 2 鉛工用 

3 鋁 焊 條 純鋁 公斤 0.5 鍍鋁用 

4 絕 緣 油 電纜用 公升 2 拭擦瀝青混合物用 

5 帆 布 塊 10×10 公分四層 塊 1 鉛工用，其表面須石腊處理

6 石 腊 100×100×40mm 塊 1 鉛工冷卻用 

7 鋼 絲 刷  支 2 鋁被套之氧化膜刷除用 

8 P V C 膠 帶 0.2mm×19mm×10M
(黃色) 卷 2 記號及鋁被套與被覆處封口

用 
9 抹 布  公斤 0.5  

10 帆 布 袋 150×150×250mm 只 1 裝電纜塊用 

11 自 粘 貼 紙 34×73mm 張 3 寫明號碼貼於成品，電纜切塊

及帆布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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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定說明： 

1. 本試題應檢人員為 12 人時將分 A、B 及 C 三小組同時進行檢定，應檢人員

須依下列作業程序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施作： 

(1) 剝除電纜被覆 

a. 將固定於工作台上之 161KV 4000MCM 充油電纜試樣距其末端或基準

線 100mm 處畫兩條相距 250mm 之平行線。 

b. 將此平行線圓周範圍之電纜被覆以瓦斯噴火器烤熱。 

c. 然後以電工刀依該平行線圓周縱切，將該電纜被覆橫切剝除後裸露鋁

被套，如圖說(3)所示。 

(2) 鋁被套鍍鋁 

a. 將該處鋁被套上之瀝青混合物以抹布沾絕緣油拭擦乾淨。 

b. 於該電纜被覆之二切口處各以 PVC 膠帶包紮數圈，以防當鋁被套烤熱

時瀝青流出。 

c. 於鋁被套上將其施作基層鉛工範圍內之氧化膜以鋼絲刷刷除兩次以

上，直至氧化膜清除乾淨。 

d. 依c項所述範圍之鋁被套表面以瓦斯噴火器均勻烤熱，同時亦將鋁焊條

加熱使之熔融後均勻塗於鋁被套表面三次，如圖說(4)所示。 

(3) 基層鉛工 

a. 當鋁被套表面鍍鋁完成後，再以鉛焊條加熱使之熔融於鋁被套波谷

處，然後使用帆布沿其圓周方向整平。 

b. 基層鉛工處理之範圍如圖說(5)所示。 

(4) 切斷電纜 

a. 於基層鉛工處理後，距電纜末端或基準線 150mm 處以 PVC 膠帶包紮

做切斷記號。 

b. 將電纜支持架放置於電纜末端後以電鋸依記號垂直鋸斷。 

c. 將所切斷之電纜塊以已備妥之自粘貼紙貼於其被覆上，再裝入帆布袋

內。如圖說(6)所示之成品處理完成後，將備妥之自粘貼紙貼於該電纜

上端之被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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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檢人員於施作完成後須將電纜成品及裝電纜切塊之帆布袋放置於自己工

作台上，之後將自己工作範圍整理乾淨，留置所剩餘之材料。同時，將垃圾

放入清潔袋，及將借用之機具歸位，並排列整齊後，即向監評人員報”好”，

待監評人員認可後，則本項工作完成。 

3. 評審項目與扣分標準另詳檢定評審表。 

4. 扣分合計 41 分(含)以上為不及格。 

(六)注意事項： 

1. 開始及終止時間，以監評委員號令為準。檢定時間終止時，如尚未完成作業，

則視為時間內未完成作業。 

2. 檢定開始前應檢人員應確實清點材料有無短少及試運轉工具設備有否正

常。如有異常，應即向監評人員要求補足或更換，否則除有特殊情形外不予

受理。 

3. 使用瓦斯噴火器應注意用火安全，噴槍須放置於其固定架，如不使用時應先

關閉瓦斯桶開關。 

4. 應檢人員之工作安全應自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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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三站（試題四）：試通棒與鋼絲繩之連接及拆除（168-900304） 
(一) 圖說： 

 
 
 
 
 
 

(二) 檢定時間：組裝 3 分鐘；拆除 2 分鐘 

(三) 檢定用工具及設備(由主辦單位提供) 

項目 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備註 

1 管路試通棒 150ψ，附圖四 支 1  

2 扭轉器  只 2 附 L 型六角扳手 

3 錨型軋頭 5004  AU 只 1  

4 鋼絲繩拉圈 1/2 吋
ψ
×1.5M 條 2 每條兩端須做成拉圈

5 鋼絲繩拉圈 1/2 吋
ψ
×1M 條 1 於其中央須以鐵線繃紮抹布

(四) 檢定用材料：無 

(五) 檢定說明： 

1. 本試題應檢人員為 12 人，不分組每次一人輪流檢定，應檢人員須

由放置於檢定場地之工具中選取適合工具於規定時間內依本頁圖

說之方式連接。 

2. 本項試通棒與鋼絲繩之連接組合標準須與本頁圖說之順序一致。 

3. 連接組合完成後即向監評人員報”好”，待監評人員評審確認後，應

檢人員須於規定時間內將所組合之工具拆除，並將之復原。待排列

整齊後，即向監評人員報”好”，則本項工作完成。 

4. 評審項目與扣分標準另詳檢定評審表。 

5. 扣分合計 41 分(含)以上為不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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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注意事項： 

1. 開始及終止時間，以監評委員號令為準，檢定時間終止時，經施號

令應即停止作業，違者視同時間內未完成作業。 

2. 組件中鋼絲繩拉圈及破布之組合為事先備妥，故應檢人員不需再組

合及拆除。 

3. 應檢人員之安全應自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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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四站（試題五）：人孔內拉線端繩索與滑車等之組裝及拆除
（168-900305） 

(一) 圖說：詳如附圖 A 

(二) 檢定時間：組裝 6 分鐘；拆除 4 分鐘 

(三) 檢定用機具設備：(一組需求數量，由主辦單為提供) 

項目 名      稱 規 格 單位數量 備  註 

1 沉水式污水泵浦  台 2 試題五檢定場所 
人孔內抽水用 

2 抽 送 風 機 

單相 AC 110V 0.55KW 
風量： 60M2/Min ；靜壓：
40mm/Ag； 
附件：伸縮軟管 310mmψ×5M
×2 條 

式 2 試題五檢定場所 

3 照 明 設 備 附工作燈及 
10M 1.6mmψ電源線一條 式 2 試題五檢定場所 

4 工 安 設 備 內含拒馬一組及交通錐 10 只 式 2 試題五檢定場所 

5 尼 龍 繩 1/2 吋ψ×20M 條 2 試題五檢定用 

6 滑 車 附 球 軋 頭 鋁製 12 吋ψ 組 4 試題五檢定用 

7 張 力 計 5 噸 只 2 試題五檢定用 

8 開 孔 器 人手孔用 支 2 試題五檢定場所 
    開啟人孔蓋用 

9 鋁 梯 3.5M 支 2 試題五檢定場所 

10 電 源 插 座 
單相 AC 110V 20A 

四聯式 
附 2mmψ電源線×10M 

組 2 
每組附一只閘刀開關   
(20A)。裝設於試題五 

  檢定場所 

11 工 作 椅 50(H)×50(W)×50(L)cm 只 2 試題五檢定場所 

12 人 孔 護 欄 適合 75cmψ口孔，高 1M 組 2 試題五檢定場所 

13 錨 型 軋 頭 5004 AU 只 4  

 

(四) 檢定用材料：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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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檢定說明： 

1. 本試題應檢人員為 12 人時將分 A 及 B 二小組同時進行，每組每次

一人連續檢定。應檢人員須由放置於人孔(M1 或 M2)中央地板上之

工具中選取適合工具，於規定時間內依附圖 A(M1 或 M2)所示之方

式組裝及穿線。 

2. 檢定開始，先將滑車及張力計與鋼絲繩組裝，並利用錨型軋頭連接

至已埋設於人孔壁之 U 型錨座。其組裝標準須與附圖 A 中人孔 M1

或 M2 示之順序一致。之後取繩索之一端先穿入裝有張力計之滑車，

再引穿至孔口處之滑車。最後將繩索穿至人孔頂壁之吊鉤後往下拉

緊，即向監評委員報”好”，並持續拉緊。 

3. 當繩索拉緊時待監評委員確認後，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工具及繩索拆

除並將之復原，待排列整齊後即向監評委員報”好”，則本項工作完

成。 

4. 評審項目與扣分標準另詳檢定評審表。 

5. 扣分合計 41 分(含)以上為不及格。 

 

(六) 注意事項： 

1. 開始及中止時間，監評委員號令為準，檢定時間終止時，經施號令

應及停止作業，違者視同時間內未完成作業。 

2. 應檢人員上下人孔時須注意安全，檢定時之工作安全應自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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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檢定評審表 
一、 試題一：交連 PE 電纜切斷及防水處理（168-900301） 

(共 2 頁) 第 1 頁 

姓    名  檢定日期  及格 不及格 缺考 

檢定編號  檢定地點  

試題編號  檢定時間  

評審結果
   

評                           審                         項                          目 
(一)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為不及格。（於該項 □ 打 ̌  ） 

□ 1.未完成作業（含中途棄權者 ）              □ 2.故意毀損檢定場所機具、物料者 

□ 3.擅自或自行更換變換檢定位置，不聽勸告者  □ 4.未注意工作安全，釀成災害者 

□ 5.不遵守檢定場地規定，經勸導無效者         □ 6.冒名頂替者 

凡有上列各項情事者，必要時請註明具體之事實列舉於下： 

(二) 凡無上項任一情事，而於檢定時間內完成者，如有下列情事者，仍需個別扣分，扣分合計41分(含)

以上者本試題之檢定仍判定為不及格。 

扣 減 分 數
項次 扣         分          內          容 

扣分
標準 處  數 分  數 

備         註 

1 裝束不整(須穿長袖工作服，戴安全帽及著工作鞋＊) 5/項   
最多扣10分             
（＊涼鞋及拖鞋除外） 

2 

 

 

 

 

 

 

 

 

 

 

 

 

 

 

 

 

 

 

量測及檢查電纜切塊： 

(1)量測電纜切斷尺寸： 

拆開已封入帆布袋內之電纜切塊，量測基準線

至切斷處間指定任意二點相隔約 180°之位

置，取其平均值。電纜切斷之平均尺寸與規定

值(150mm)不符者，其誤差範圍扣分如下： 

a、 相差±2~5 mm（不含） 

 

b、相差±5 mm以上 

 

 

 

 

 

 

 

(2)量測垂直切斷面： 

於切斷面以游標卡尺配合角尺量測任意二點

相隔約90°之位置，取其平均值。量測結果未

垂直而傾斜者，其誤差範圍扣分如下： 

a、相差±2~3mm（不含） 

 

b、相差±3 mm以上 

 

 

 

 

(3)檢查電纜被覆表面有鋸傷 

 

 

 

 

 

 

2 

 

5 

 

 

 

 

 

 

 

 

 

 

 

2 

 

5 

 

 

 

 

2/處

   

 

 

 

 

量測值：(mm) 

(1)          

(2)          

平均值：(mm) 

              

 

 

 

 

 

 

 

 

 

量測值：(mm) 

(1)          

(2)          

平均值：(mm) 

              

最多扣10分 

基 
準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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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 頁) 第 2 頁 

扣 減 分 數
項次 扣         分          內          容 

扣分
標準 處  數 分  數 

備         註 

3 
 
 
 
 
 
 
 
 
 
 
 
 
 

檢查及量測成品防水層之外觀及尺寸： 

(1)檢查防水層外觀： 

a、 PVC膠帶纏繞時其方向不規則 

b、 防水層最高點至最低點之圓弧不規則變

化 

c、 防水層最高點至兩側最低點之圓弧不對

稱 

(2)量測防水層尺寸： 

a、 防水層最大外徑： 

於最高點處量測指定任意二點相隔約 90°

之位置，取其平均值。其平均外徑與規定

值(120∮mm)不符合者，其誤差範圍扣分如

下： 

(a) 相差±2~5 mm（不含） 

 

(b)相差±5 mm以上 

 

 

 

b、 防水層長度： 

量測時指定任意二點相隔約180°之位置，

取其平均值。其平均長度與規定值(160mm)

不符合者，其誤差範圍扣分如下： 

(a)相差±10~20 mm（不含） 

 

(b)相差±20 mm以上 

 

 

5 

5 

 

5 

 

 

 

 

 

 

 

 

2 

 

5 

 

 

 

 

 

 

 

2 

 

5 

  

 

 

 

 

 

 

 

 

 

 

 

量測值：(mm) 

(1)          

(2)          

平均值：(mm) 

              

 

 

 

 

 

 

 

量測值：(mm) 

(1)          

(2)          

平均值：(mm) 

              

 

 

 
 

4 檢查被覆石墨層未清除乾淨(露出部份) 5    

5 施工不依規定之作業程序 2/程序    

6 
 
 
 
 

工作安全： 

(1)用不當方法操作機具或不當工作方法 

(2)不當操作機具致使機具損壞 

(3)操作電鋸時未戴口罩 

(4)操作電鋸時未戴護目鏡 

(5)有不安全之動作或施作不慎尚未釀成災害 

 

10 

20 

5 

5 

10 

   

7 施作後現場未清理 5    

合                計   

評審長：                           監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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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試題二：鋼絲繩拉圈製作（168-900302） 
全一頁 

姓    名  檢定日期  及格 不及格 缺考 

檢定編號  檢定地點  

試題編號  檢定時間  

評審結果 
   

評                           審                         項                          目 

(一) 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為不及格。（於該項 □ 打 ̌  ） 

□ 1.未完成作業（含中途棄權者）               □ 2.故意毀損檢定場所機具、物料者 

□ 3.擅自或自行更換變換檢定位置，不聽勸告者  □ 4.未注意工作安全，釀成災害者 

□ 5.不遵守檢定場地規定，經勸導無效者        □ 6.代人製作或受人協助 

□ 7.有夾帶或交換料件者                        □ 8.冒名頂替者  

凡有上列各項情事者，必要時請註明具體之事實列舉於下： 

(二) 凡無上項任一情事，而於檢定時間內完成者，如有下列情事者，仍需個別扣分，扣分合計41分(含)以
上者本試題之檢定仍判定為不及格。 

扣 減 分 數 
項次 扣         分          內          容 

扣分

標準 處 數 分 數 
備         註 

1 裝束不整(須穿長袖工作服、戴安全帽及著工作鞋＊) 5/項   
最多扣10分              
（＊涼鞋及拖鞋除外） 

2 拉圈長度： 

量測拉圈外徑緣至內圈交叉點之距離，其與規定值

(140~160mm)不符合者，其誤差範圍扣分如下： 

a.相差±10 mm（不含） 

b.相差±10~30 mm（不含） 

c.相差±30 mm以上 

 

 

 

 

 

15 

20 

25 

 

  
 

 

 

量測值：（mm） 

               

 

 

 

 

 

 

3 絞疊時麻繩未包心或包心不全者 10    

4 應絞疊4圈，每股絞疊少一圈 20    

5 每股絞疊時，絞疊不順 10    

6 素線尾端預留長度未在15~25mm內 5    

7 使用規定以外之工具 20    

8 作業完成後未整理現場 5    

9 有不安全之動作或施作不慎尚未釀成災害 10    

合                               計   

評審長：                          監評委員： 

14 0 ~ 1 6 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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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試題三：充油電纜切斷及基層鉛工（168-900303） 
(共 2 頁) 第 1 頁 

姓    名  檢定日期  及格 不及格 缺考 

檢定編號  檢定地點  

試題編號  檢定時間  

評審結果 
   

評                           審                         項                          目 

(一) 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為不及格。（於該項 □ 打 ̌  ） 

□ 1.未完成作業（含中途棄權者）               □ 2.故意毀損檢定場所機具、物料者 

□ 3.擅自或自行更換變換檢定位置，不聽勸告者  □ 4.未注意工作安全，釀成災害者 

□ 5.不遵守檢定場地規定，經勸導無效者        □ 6.代人製作或受人協助 

□ 7.有夾帶或交換料件者                        □ 8.冒名頂替者  

凡有上列各項情事者，必要時請註明具體之事實列舉於下： 

(二) 凡無上項任一情事，而於檢定時間內完成者，如有下列情事者，仍需個別扣分，扣分合計41分(含)以
上者本試題之檢定仍判定為不及格。 

扣 減 分 數 備         註 
項次 扣         分          內          容 

扣分

標準 處   數 分  數  

1 裝束不整(須穿長袖工作服、戴安全帽及著工作鞋＊) 5/項 
  最多扣10分              

（＊涼鞋及拖鞋除外） 

2 

 

 

 

 

 

 

 

 

 

 

 

量測電纜切斷尺寸： 

量測成品中由切斷點至被覆切除點之長度，量測時指定任意

相隔約180°之位置，取其平均值。電纜切斷之平均尺寸與規

定值(200mm)不符者，其誤差範圍扣分如下： 

(1)相差±2~5 mm（不含） 

 

(2)相差±5 mm以上 

 

 

 

 

 

 

 

 

 

 

2 

 

5 

 

 

 

 

 

 

 

 

 

 

 

量測值：(mm) 

(1)            

(2)            

平均值：(mm) 

                 

 

 
 

3 量測及檢查電纜切塊： 

(1)量測垂直切斷面： 

拆開已封入牛皮紙信封內之電纜切塊，將其鋁被套及銅

線布織帶脫掉，則露出鋁帶碳化紙，於其斷面以游標卡

尺配合角尺量測任意二點相隔約90°之位置，取其平均

值。量測結果未垂直而傾斜者，其誤差範圍扣分如下：

(1)相差±2~3 mm（不含） 

 

(2)相差±3 mm以上 

 

 

(2)檢查電纜被覆或鋁被套表面有鋸傷 

 

 

 

 

 

 

2 

 

5 

 

 

2/處

 

 

 

 

 

 

量測值：(mm) 

(1)            

(2)            

平均值：(mm) 

                 

最多扣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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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 頁) 第 2 頁 

扣 減 分 數 備         註 
項次 扣         分          內          容 

扣分
標準 處   數 分  數  

4 

 

 

 
 

檢查基層鉛工外觀及尺寸： 

(1)鉛工外觀： 

a.凹凸不平 

b.有氣孔 

c.鋁被套與鉛工無緊密融合 

 

(2)鉛工尺寸： 

a.鉛工直徑： 

以游標卡尺良測鉛工之兩端及中央三處，每次

以任意二點相隔約90°之位置，取其平均值。

所量之平均值徑與規定值(108∮mm)不符者，

其誤差範圍扣分如下： 

(a) 相差±2~3 mm（不含） 

 

(b) 相差±3 mm以上 

 

 

 

 

 

b.鉛工長度： 

以游標卡尺量測鉛工任意二點相隔約 180°之

為位置，取其平均值。所量之平均長度與規定

值(120mm)不符者，其誤差範圍扣分如下： 

(a) 相差±2~5 mm（不含） 

 

(b) 相差±5 mm 

 

 

 

 

2/處

2/處

2/處

 

 

 

 

 

 

 

2 

 

5 

 

 

 

 

 

 

 

 

 

2 

 

5 

 

 

 

 

 
 

 

 

最多扣10分 

最多扣10分 

最多扣10分 
 

 

 

 

量測值：(mm) 

左         中         右 

                                   

                                   

平均值：(mm) 

                 
 
 
 
 
 
 
 
 
 

量測值：(mm) 

(1)            

(2)            

平均值：(mm) 

                 

 
 

 

5 施工不依規定之作業程序 2/程序   

6 工作安全： 

(1)用不當方法操作機具或不當工作方法 

(2)不當操做機具致使機具損壞 

(3)操作電鋸時未戴口罩 

(4)操作電鋸時未戴護目鏡 

(5)施作中發生起火燃燒，未及時撲滅 

(6)有不安全之動作或施作不慎尚未釀成災害 

 

10 

20 

5 

5 

20 

10 

   

7 施作後現場未清理 5    

合                計   

評審長：                           監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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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試題四：試通棒與鋼絲繩之連接及拆除（168-900304） 

全一頁 

姓    名  檢定日期  及格 不及格 缺考 

檢定編號  檢定地點  

試題編號  檢定時間 連接   ；拆除    

評審結果 
   

評                           審                         項                          目 

(一) 凡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為不及格。（於該項 □ 打 ̌  ） 

□ 1.未完成作業（含中途棄權者）               □ 2.故意毀損檢定場所機具、物料者 

□ 3.擅自或自行更換變換檢定位置，不聽勸告者  □ 4.未注意工作安全，釀成災害者 

□ 5.不遵守檢定場地規定，經勸導無效者        □ 6.代人製作或受人協助 

□ 7.料件之增減有作弊事實者                   □ 8.進行中將礙子打破，其責任為應檢人員時 

□ 9.冒名頂替者 

凡有上列各項情事者，必要時請註明具體之事實列舉於下：  

(二) 凡無上項任一情事，而於檢定時間內完成者，如有下列情事者，仍需個別扣分，扣分合計41分(含)

以上者本試題之檢定仍判定為不及格。 

扣  減  分  數 
項次 扣         分          內          容 

扣分 

標準 件    數 分  數 
備         註 

1 裝束不整(須穿長袖工作服、戴安全帽及著工作鞋＊) 5/項 
 

 
最多扣10分       

（＊涼鞋及拖鞋除外）

2 拆除復原後未排列整齊 41    

3 拆除復原後未排列整齊 10    

4 工作安全： 

(1)用不當操作方法致使工具受損 

(2)不當操作被工具夾傷 

 

20 

20 

   

      

      

      

合             計  
 

 
 
 
 

評審長：                           監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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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試題五：人孔內拉線端繩索與滑車等之組裝及拆除（168-900305） 

全一頁 

姓    名  檢定日期  

檢定編號  檢定地點  
及格 不及格 缺考 

試題編號  檢定時間 組裝         ；拆除~  

評審結果

   

評                           審                         項                          目 
(一) 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為不及格。（於該項 □ 打  ̌） 

□ 1.未完成作業（含中途棄權者）               □ 2.故意毀損檢定場所機具、物料者 
□ 3.擅自或自行更換變換檢定位置，不聽勸告者  □ 4.未注意工作安全，釀成災害者 
□ 5.不遵守檢定場地規定，經勸導無效者        □ 6.代人製作或受人協助 
□ 7.料件之增減有作弊事實者                    
凡有上列各項情事者，必要時請註明具體之事實列舉於下： 
 
 

(二) 凡無上項任一情事，而於檢定時間內完成者，如有下列情事者，仍需個別扣分，扣分合計

41分(含)以上者本試題之檢定仍判定為不及格。 

扣  減  分  數 
項次 扣         分          內          容 扣分標準

件    數 分  數 
備         註 

1 
裝束不整(須穿長袖工作服、戴安全帽及著工

作鞋＊) 
5/項 

  最多扣10分        

（＊涼鞋及拖鞋除

外） 

2 繩索引入滑車之順序位置不對 41    

3 張力計裝錯位置或漏裝 30    

4 拆除復原後未排列整齊 10    

5 
 

 

工作安全： 
(1)不當操作方式致使工具受損 
(2)不當操作被工具擊傷 

 
20 
20 

   

      

      

      

合        計   

 

評審長：                          監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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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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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壹、輸電地下電纜裝修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時間配當表 
 

時間 程    序 
07:30 
│ 

08:00 

1.監評前協調會議。 
2.應檢人員報到，發檢定編號及識別證。 

08:00 
│ 

08:15 
點名、核對相片與證件，宣佈有關注意事項及介紹檢定環境 

 第一站(試題一及二) 第二站(試題三) 第三站(試題四) 第四站(試題五) 

第一組 第二組 第四組 

A B C A B C 
第三組 

A B 

01 05 09 13 17 21 25 29 33 37 40 43 46

02 06 10 14 18 22 26 30 34 38 41 44 47

03 07 11 15 19 23 27 31 35 39 42 45 48

8:15 
│ 

9:45 
第一場 

04 08 12 16 20 24 28 32 36     

第二組 第三組 第一組 

A B C A B C 
第四組 

A B 

13 17 21 25 29 33 37 41 45 01 04 07 10

14 18 22 26 30 34 38 42 46 02 05 08 11

15 19 23 27 31 35 39 43 47 03 06 09 12

10:00 
│ 

11:30 
第二場 

16 20 24 28 32 36 40 44 48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二組 

A B C A B C 
第一組 

A B 

25 29 33 37 41 45 01 05 09 13 16 19 22

26 30 34 38 42 46 02 06 10 14 17 20 23

27 31 35 39 43 47 03 07 11 15 18 21 24

13:30 
│ 

15:00 
第三場 

28 32 36 40 44 48 04 0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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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 第一組 第三組 

A B C A B C 
第二組 

A B 

37 41 45 01 05 09 13 17 21 25 28 31 34

38 42 46 02 06 10 14 18 22 26 29 32 35

39 43 47 03 07 11 15 19 23 27 30 33 36

15:15 
│ 

16:45 
第四場 

40 44 48 04 08 12 16 20 24     

※ 1.欄內所標示之阿拉伯數字為應檢人員之檢定編號。 
2.每站交換後，於檢定前監評委員應重新核對應檢人員身分及照片。 

 

 

 


